
嘉南藥理大學宿舍生活公約 

                                                            民國 106 年 6月 8日學生宿舍會議通過 

一、 依據本校「嘉南藥理大學學生宿舍輔導暨管理辦法」訂定「嘉南藥理大學宿舍生活公
約」。 

二、 基本規定及住宿安全:                      
1.值星舍長值班時間:20:30~22:30(學期中週一至週五)。 

2.熱水供應時間:18:00~24:00。 

3.非該棟住宿生須於 23:59以前離開該棟公共區域。 

4.為確保住宿生安全及防止非住宿生進入宿舍，宿舍輔導員、宿舍幹部得不定期可檢查宿舍寢室內清查人

數及設施。 

5.同學若有嚴重身體不適，需幫忙請通知舍長或聯絡宿舍服務組，並及早就醫。(自備計程車費、醫療費、

IC健保卡、身份証等，共需約 2000元) 

6.非舍長值班時間須借用磁卡、鑰匙，請至宿舍服務組。 

二、公差及獎懲罰則: 
1.公差及懲處罰則如附表（公差一次以罰勞動服務 30分鐘工作量為原則，時間可以累進計算）。 

2.每學期第 16週前，公差仍未實施完畢者，懲處如下：(1)公差一至五次未實施：申誡乙次；(2)公差六至

十次未實施：申誡兩次；(3)公差十一次（含）以上未實施：記過乙次。 

3.於該學期第 16週未執行公差累計次數超過十五次（含）以上或於宿舍內記過累計二次（含）以上者，經

學生宿舍會議審議，得予以取消下學期住宿資格。 

4.每學期若公差累計滿 20次(含)以上，即須參加一次品德教育研習。 

5.對於主動積極、熱心服務及表現優異同學，總舍長於每學期末呈報獎勵建議名冊至宿舍輔導員，並統一

辦理行政獎勵（嘉獎或記功）。 

6.留非本棟住宿生(含異性)於宿舍過夜，經發現公差 20次或是各記小過一次，經學生宿舍會議審議並立即

退宿，非本棟住宿生不得留於宿舍過夜需立即離開宿舍。 

7.校內皆為禁菸空間，違者公差 10次並須參加戒菸輔導教育。 

8.磁卡、鑰匙不得轉借於他人，違者各罰公差 20次，若為非住宿生則依校規處分。 

9.若在宿舍區內喝酒、鬧事、賭博(含金錢交易)者，公差 20次或依校規懲處，經學生宿舍會議審議並於期

限內退宿。 

10.若有發現違反宿舍生活公約並知情不報者，公差 10次。 

11.短期研修境外生若違反宿舍生活公約，依公約懲處並送該專班指導老師輔導。 

12.違犯宿舍規定者，依本校「學生行為規範及獎懲實施要點」規定懲處，若非本校學生嚴重影響規定者交

警方協助處理。 

三、其他: 
1.寢室鑰匙、書桌鑰匙、冷氣遙控器、電風扇遙控器於暑假期末收回，寒假請自行保管。若損壞或遺失者

補發安全刷卡 200元，寢室及書桌鑰匙各 50元、冷氣遙控器換新 600元、電風扇遙控器 350元，依學校

收費公告辦理之。 

2.宿舍可用一般電器用品，但嚴禁使用瓦斯爐等有爆炸之虞等物品，使用電器物品請注意用電安全，以免

造成危險及發生跳電事件，違者依舍規論處。 

3.宿舍公共空間(含走廊、梯間)等會影響進出走動的地方，均為逃生疏散通道，嚴禁擺放私人物品，以維

護宿舍全體舍員安全。 

4.私人交通工具停放需鎖上大鎖以免失竊，並停放於停車格內，違者依停車管理規定辦理。 

5.宿舍公共區域不須使用時，請舍員將場地恢復原狀並隨手關燈，節省能源。 

6.本公約經學生宿舍會議通過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有關宿舍問題可逕與舍長、副總舍長、總舍長、宿舍辦公室反應，聯絡電話:06-3663910、06-3663912、

06-2665070或 06-2664911轉 1228、1229、1232，亦可利用宿舍粉絲專頁如下:”嘉南藥理大學學生宿舍”，有

關宿舍方面問題都歡迎利用此專頁詢問，會有管理舍長統一回覆。 

 

 

                                                                           可掃描按讚加入 

                                                                                              



嘉南藥理大學宿舍住宿生公差罰則 

 

1 宿舍內竊盜、侵占 
依校規懲處 

並於期限內退宿 
15 

以非正當方式 

使用宿舍公物(擋門、扳門

等) 

公差 5次 

並負責修繕費用 

2 
於宿舍區點燃爆竹 

、煙火等易燃物 

依校規懲處並於

期限內退宿 
16 

各棟宿舍出入口 

(含洗衣間、停車場) 

未隨手關門者 

公差 5次 

3 帶非本棟住宿生過夜 

依情節考量 

公差 20次以上 

或 

各記小過一次， 

並於期限內退宿 

17 

重大集會未到 

且未參加補實施者 

(宿舍會議或逃生演練等) 

公差 5次 

4 
帶非本棟住宿生進入宿舍 

(開放式公共區域除外) 
公差 20次 18 

違反住退宿申請程序 

規定者(私換床位等) 

公差 5次 

並限期內搬回原床位 

5 
於宿舍區喝酒或賭博 

(涉及金錢交易) 

公差 20次 

或 

依校規懲處，  

並於期限內退宿 

19 影響他人安寧 公差 5次 

6 宿舍內打架鬧事 

公差 20次 

或 

依校規懲處，並

於期限內退宿 

20 食物殘渣殘留在飲水機者 
公差 5 次 

並完成清潔 

7 帶寵物進入宿舍 
公差 20次並限期 

將寵物帶離宿舍 
21 

環境髒亂垃圾不清 

、亂丟垃圾 

(含公共區域) 

公差 5次 

8 破壞公物 
依損壞及折舊賠償

並依校規懲處 
22 亂停放私人交通工具 公差 2-5次 

9 
緊急安全出口進出 

(在非緊急狀況下) 
公差 15次 23 

非舍長值星時間，惡意打

擾宿舍幹部(借鑰匙、磁

卡等) 

公差 1-5次 

10 
非開放時間出入頂樓 

(以各棟開放時間為主) 
公差 10次 24 

未依程序張貼物品 

且影響他人 

立即撤銷 

及公差 2次 

11 不當使用電器而造成跳電 公差 10次 25 
洗衣間、交誼廳、閱覽室

帶食物入內 
公差 2次 

12 爬宿舍圍牆、欄杆、門者 公差 10次 26 惡意浪費水電者 公差 1次 

13 於宿舍建築物內吸菸 

公差 10次 

及 

參加戒菸輔導教育 

27 未依程序張貼物品 立即撤銷 

14 
雅房棟別者 

每週大掃除未確實打掃 

公差 5次 

並於當日完成打掃 
   

 

 


